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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年来，随着公共征地的发展，私人和征地商之间的矛盾愈加激化，钉子户和强行拆除的种种粗鲁行为充斥在报纸头条，“拆迁”成为一大热点词汇。为了解城市拆迁现状，2010年暑期，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公管学院的同学们针对拆迁问题，来到三林世博家园，展开了关于城市拆迁满意度因素的调查。他们希望通过此次调查，找出影响拆迁满意度的因素，为和谐拆迁贡献自己的力量。

[活动简介]
城市，让拆迁更和谐

—— 记2010年公管学院实践团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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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是上海财经大学公管学院实践团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第一天。早上8点半，队员们怀着激动紧张的心情到达了三林世博家园。

第一天，他们被安排在三林世博家园活动中心的舞蹈房，这里大都是中老年人，大多数是动迁户。于是队员们很快展开调查，准备一展身手。然而他们一开始的调查活动并不顺利，很多人并不愿意配合，只有少数女士同意接受调查。但慢慢的，队员们和舞蹈房看门的阿姨聊熟了，阿姨同意队员们进去调查，为队员们的调查提供了方便。因为很多人跳舞跳累了便在一旁休息，趁着他们休息的时候，队员们便抓住机会进行采访调查，听到很多市民的心声。但队员们在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他们所调查的问题的复杂性。

[image: image3.jpg]


8月26日，队员们来到了老年人活动中心，由于这里聚集的人多，且氛围较为轻松，队员们很快便完成了大约20份问卷，并问了很多他们想要了解的问题，让队员们很受鼓舞，也对接下来调查工作的顺利完成充满了信心。
8月27日，实践的第三天，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队员们打算调查路上的过往行人，以扩大调查范围，他们希望能调查尽可能多的、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的人。炎炎夏日，路上人又不多，队员们完成的量不算多，但是队员们并不气馁，他们希望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下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调查，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此次调研任务。
在这次暑期社会实践中，队员们学会了责任，学会了认真，更学会了思考。
[队员感受]
实践感想
——08行政  胡国明
8月，我们调研小组在三林世博家园小区进行关于世博会拆迁满意度和相关满意因素调查。

1.三林世博家园的最初印象及其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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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研的每天早晨我们都要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才能来到三林世博家园。第一次来这里，对这里的印象不错。虽然没有市区的车水马龙和繁华热闹，但多了一份清新淡雅和宁静致远。这里是公交车的终点站，显然交通没有市区便利，轻轨或地铁也要离这里几站路远。由于在郊区，建筑面积比较宽阔，楼盘与楼盘之间的距离比较宽。这里到处都彰显着世博会的主题，也许是在突出搬迁居民的贡献或者是在附和着世博会的召开。在随后居委会的一份关于三林世博小区的具体介绍中是这样写的：该园区总占三林世博家园地面积1.32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118.5万平方米，已全面建成，三林世博家园共建造房屋244幢，其中住宅219幢，商业、文化、教育等公建配套房屋25幢， 4万余人，安置了一万余户世博园规划内的棚户区动迁居民。这里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城，创下了上海住宅建设动迁房规模最大、单个项目最大、建设时间最短、施工人数最多的纪录，成为上海住宅建设又一亮点工程，让居民真切地感受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

2.对三林世博家园居民服务中心接待的感想。

居民服务中心是一家五层楼的综合服务大楼：一楼是关于居民费用缴费的服务；二楼和三楼是供居民娱乐和消遣的服务；四楼是三林家园居民的文化和艺术所用，经过参观才知道是一些爱好者组织的书画展，很有感觉；五楼是小区的行政机构，也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目的是：经过小区居委会的同意，获得小区居委会的帮助，协助我们完成调查。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性，可能由于我们服装统一具有标识，并且有上海财经大学的介绍信，她爽快地答应我们协助完成调研，她的热情服务让我们倍感欣慰。据她介绍，他们已经接待了很多大学生组织到这里调研，此时我为她还有这么高的热情感到惊讶，突然对政府的执政态度的转变感到满意，从以前的强硬命令的行政机构到现在的热情洋溢的服务型机构的转变。

3.实地调研过程的感想。

我们具体调查了三天，第一、二天是入户调查，第三天是在重要街道访问路人调查。仅仅是问卷调查也是很困难的，敲门十户也许就一户有人接受你的问卷和访谈，这些困难都大大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第三天果断决定到重要街道进行路人访谈。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居民对拆迁结果满意，当然也有少数不满意的。其中不满意的因素有：交通不方便，基础设施不完善，政府拆迁过程中的违规操作……显然，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平衡，没有一个百分百的绝对结果。

我们感谢三林世博家园居民和居委会的积极配合，也感谢学校和辅导老师的支持和指导。希望我们团队的努力和调研结果能对国家拆迁政策的制定起到微薄之力。

实践感想
——08社保  金妙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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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们小组就关于城市拆迁满意度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调查。主要目标群体定位在居住于三林世博家园的市民。因为这里拆迁户比较集中，而且世博拆迁是属于大型的公共事业性质的拆迁，比较具有典型性。我原本以为这里的拆迁户门应该会受到比较可观的福利，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为了世博而舍弃了自己原来的住房，于情于理，政府都是有必要多补偿一下这些居民的。但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事实总是与最初的想法背道而驰，不禁让我们为政府的一些拖沓及不诚信行为唏嘘不已。

在我心里面，那些接受调查的拆迁户都是很可爱的。因为他们都很热情而耐心地回答着我们的问题，即使涉及到一些隐私也都是大方告知于我们。原先我们可是料想着他们可能不大会配合我们，毕竟做问卷是一件挺耗时间的事情，出乎我们意料，基本还是相当顺利的，他们的亲切和对我们的尊重反而使得我们对于这次工作的展开更加积极和有信心了：看来有些事情还是需要自己去做了之后才能有所体会。所以通过这次的调查，让我发现其实上海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很善解人意的，至少我们小组没有受到一点点的刁难。但是在谈及政府对于拆迁的一些补偿款的落实方面时，明显能感受到这些拆迁户们言语中的不满和无奈，甚至愤怒。不过不是针对拆迁制度本身。因为这些拆迁户们都认为拆迁制度本身还是好的，因为这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所必须去做的，更何况是为了给世博会这么一件国际大事让路。所以，“拆”，是好的，是势在必行的。但是既然是好事，那政府就该把好事做到底，只有应有的“补偿”足额到位了，那才称得上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只可惜，从居民嘴中听到的，很多都是对政府只吃饭不干事的抱怨。甚至有居民提出了政府小动作太多的观点，说到底就是政府更多还是顾着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对拆迁户做到应有的平衡。这就让我忍不住感叹，什么时候政府能真正做到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呢？社会需要的是真正关心百姓的服务型政府，而不是连百姓的便宜都想占的政府。

不过我觉得话也不能说的太死。因为世上总有很多你以为自己知道其实都是自己在主观臆断的观点。也许政府确实努力过，也确实在尽力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政府也有自己的苦处，也有这些那些棘手的问题，只是和这些拆迁户之间横向的交流还不够多。从我们调查的意见反馈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实政府在对于所承诺的补偿款项方面，都是基本到位的，只是数额的多和少的争议，而哪一户人家不希望自己都多拿到一些补偿呢？真希望能有机会和政府人员进行一下沟通，这样的话肯定能把拆迁这个问题看的更加透彻。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碰到了有2户拆迁的居民对于政府的补偿是相当满意的。他们言语间的欣喜在炎炎夏日中为我们小组带来了凉爽的感觉，就如同在一大片沙漠中突然发现了一弯清泉。真心希望在将来，旧房换新房的拆迁过程中，这片沙漠能变成绿洲。

实践感想
——08财政  毛修剑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民唐福珍以自焚的方式，抵抗政府的强制拆迁，以死保护自家的三层楼房。11月29日，唐福珍终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唐福珍事件”发生后，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再次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固然，在有些领域，行政部门为了公共利益，并不排除行政强制力的使用。但是，在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理由面前，我们是否还可以纵容这类行政强制力的使用或滥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拆迁，已经成了成了暴利犯罪的温床，几乎哪里有拆迁，哪里就有警察，哪里就有推土机强行推倒公民的房屋，哪里就有无数信访者的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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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可能包含了两个意思:
第一，中国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这是国家出于重大的正当理由，对公民财产权和意思自治的限制。
第二，虽然政府可以不依照民事契约行为而强行取得他人财产，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行政权力可以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国家征收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并不是无偿剥夺，而应当给予补偿。
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每天都在进行，政府对土地的征用和居民拆迁当然难以避免。但是，当残垣断壁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纷纷塌落时，我们社会中的某些传统屏障却冥顽难移。这种严重的不协调，势必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和相关恶性案件的频频发生。
依照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政府依据城市规划提出了对公民不动产的征收和征用的指令后，通常是让房地产开发商直接面对被拆迁人，自己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即使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对簿公堂，政府也可以回避涉讼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如果开发商的条件被拆迁人不答应，政府就动用强制力——警察来为开发商保驾护航。固然，在有些领域，行政部门为了公共利益，并不排除行政强制力的使用。但是，在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理由面前，我们是否还可以纵容这类行政强制力的使用或滥用？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国是至今还保留有直接用行政强制措施处理不动产征收、征用问题的极少数国家之一。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司法原本是解决社会矛盾、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当我们需要对公民财产权和意思自治采取极端限制的时刻，即便出于重大的正当理由，也必须慎重行事。因此，为了避免“铲车和汽油瓶”之间原始对抗的频频发生，如今，是到了考虑将“行政强制权”从政府手里收回的时候了。将这个领域的最终强制权统一归于司法领域，是最终解决拆迁暴力冲突的必由之路。
实践感想
——08财政  王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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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参加像这样的暑期社会实践，本以为会非常辛苦，因为上海的天气真的太热了，而且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的确收获良多，动迁户也积极配合，这就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便利，让我们非常顺利地完成此次任务。我觉得我们调研的课题很有实际意义，调查报告也能反应一些在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且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加深了我看问题的深度，拓宽了我看问题的角度。

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一个问题，而是有很多问题组成的复杂问题，它牵涉到的面之广，人之杂、利害之关系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上到中央政府，下到老百姓，中间地方政府、开发商、动迁组、房产评估……这中间的利益链条可谓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非业内人士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中间的暴利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分配的，我们通过此次调查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也不是不能反应出一些问题。

首先要确认一点，就是暴利肯定是产生了，在调查的动迁户中，100家中有99家是没有补偿款的，按照开发商的话讲，动迁户是以低价房换高价房，这中间巨大的差价是要由每家每户的老百姓来承担的。这就有问题了，老百姓过去的住房都是位置较好的房屋，有些离市中心很近，有些就在市中心，而这些房屋的现在价值由于其土地价值的升值而升值，而开发商给动迁户的安置房大都地处偏远的郊区，不但经济环境没法比，而且由于其交通非常不发达，出行十分不便利，其房屋的价值根本算不上高价房，充其量只能叫新房。开发商利欲熏心，只按以旧换新的标准，而不是以房屋真实的内在价值，或者以动迁后原来的土地能为他带来多少利润为衡量，开发商很显然又做成了一笔低买高卖的漂亮生意。可是真正利益受损的还是老百姓。

仔细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样所谓的漂亮生意并不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在世博会的巨大幌子下，政府出面，又成立专门的动迁小组，这就使得老百姓迫于一种无形的压力，也更能够欺骗老百姓善良的内心，而开发商在中间则更能堂而皇之赚取巨大差价。再加上有些拆迁方式简单粗暴，缺乏人性化，强制搬迁的不在少数，甚至个别地方采取的手段卑鄙更是令人发指。这说白了就是明抢。

我只是希望以后在政府在做有关拆迁项目的时候更多地考虑劳苦大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毕竟人民才是我们中国当家作主的主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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